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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 2 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1] 颁布实

施，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 a 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大湾区建设世界一流湾区

的重要支撑，也是重要目标要求 [2]。粤港澳大湾区是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索生态文明发展的排头兵、先行地

和实验区，其已率先进入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改善的关

键期和窗口期，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因此，粤

港澳大湾区肩负着领先探索生态文明实现模式，为我国其

他湾区、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经验的使命。

一直以来，粤、港、澳三地重视区域环保合作，逐步完

善环保合作机制，并在部分领域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生

态环境部正牵头编制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实施该规划要求粤港澳进一步加强合作和综合统筹。同时，

随着粤港澳进入大湾区建设阶段，大湾区城市群在空间发展

布局、产业发展协作、区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交通基础

设施规划等方面实现了整体谋划，粤港澳大湾区将进入区域

高速融合发展的阶段，期间可能发生现有区域性环境问题

的升级和新型区域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等问题，阻碍大湾区

“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建设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

要直面新形势、新需求，全面升级并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生

态文明共建机制。

1  粤港澳环保合作机制现状

1.1  粤港环保合作

粤港的环保交流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迄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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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的历史。从最初的信息交换、技术交流到逐步建立

区域环境保护合作机制，粤港环保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

层次不断提升，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决策层、协调层和执

行层“三级运作”的合作模式。决策层为“粤港合作联席

会议”，始于 1998 年，由双方行政首脑出面主持，主要为粤

港环保合作搭建交流和协商平台，通过签订各种环保协议，

为粤港环保工作提供宏观指导 [3]。协调层为“粤港持续发展

与环保合作小组”，于 2000 年成立，由香港环境局和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共同建立，负责两地间环保联系和合作事宜，将

联席会议取得的指导性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执行方案。执行

层为“专家小组”和“专责 / 专题小组”，其中粤港持续发展

与环保合作小组专家小组负责对合作小组制定的工作计划、

政策进行具体的落实，监察和指挥下设的七个专责 / 专题小

组。专责 / 专题小组包括珠江三角洲空气质素管理及监察专

责小组、粤港林业及护理专题小组、粤港海洋资源护理专题

小组、珠江三角洲水质保护专题小组、东江水质保护专题小

组、大鹏湾及后海湾（深圳湾）区域环境管理专题小组、粤

港海洋环境管理专题小组，主要负责具体领域的环保联系

和合作事宜，拟定年度工作计划，将指导性的协议转化为

具体的执行方案。

到目前为止，粤港间已成功举办 22 次粤港联席会议、

16 次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会议和 15 次粤港持续

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专家小组会议。双方分别于 2009 年

和 2016 年签署了《粤港环保合作协议》和《2016—2020 年

粤港环保合作协议》，以推动粤港在空气、水、环境监测、

环保科研、环保产业、突发环境事件事故通报等领域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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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粤澳环保合作

粤澳环保合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并于 2002 年 5
月成立了“粤澳环保合作专责小组”。近年来，在粤澳合作

联席会议框架下，双方在环境宣传教育、环保产业、空气

监测、固体废物处理、水葫芦治理等方面开展了交流合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粤、澳环保部门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7 年

签署了《粤澳环保合作框架协议》和《2017—2020 年粤澳

环保合作协议》，以推动粤、澳在环境监测、环保产业、突

发环境事件事故通报等领域的合作。此外，为促进珠澳更

紧密地合作和建立珠澳间直接沟通联系机制，深化两地事

务性交流与合作，2008 年 12 月，在粤澳合作联席会议专责

小组下成立了珠澳合作专责小组。

1.3  港澳环保合作

自 2008 年开始，港澳建立年度港澳环保合作会议机制，

在年度港澳环保合作会议的督导下，港澳在多个范畴进行

交流与合作。2016 年，港澳签订了《港澳环境保护合作协

议》，以加强双方在空气污染防治、环境影响评估、废物管

理、污水管理、环境监测与研究、环保宣传教育、环保培

训与交流、重大跨境环境突发事故通报以及环保产业合作

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1.4  三方环保合作

粤港澳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具体领域建立了三

方合作机制。2014 年 9 月，粤、港、澳三地环保部门共同

签署了《粤港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标

志着粤港澳在大气污染防治合作领域由双边合作走向三边

合作。基于双边协作是区域合作中交易成本最低的合作形

式，粤港澳大气污染治理实际操作中仍以粤港、粤澳间的

两两合作为主 [4]。然而，其他领域仍然以双边合作为主。此

外，早在 2005 年，粤港澳与其他八个省份共同参与并签署

了《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标志着粤港澳在泛

珠三角区域环保合作平台上实现区域性协作。

2  粤港澳环保合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照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目标，粤港

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需要强

化合作，共同探索生态文明实现模式。粤、港、澳三地已

逐步搭建了以行政协议为顶层设计，以合作联席会议、专

责小组为基础的协作治理机制 [5]。粤港澳大湾区初步构建

了政府间环境合作的行动框架 , 环境合作不断拓展和深化 ,
并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现有粤港澳环保合作机制以政

府间合作为主，已基本覆盖区域性重要环境合作事务。然

而，现有粤港澳环保合作机制无法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

级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协同共建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主要 
体现在：

2.1  现有粤港澳环保合作机制缺乏决策功能

粤港澳区域公共管理已基本形成并处于不断发展和完

善中，其机制是“一国两制”下行政主导的网络治理，在

中央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下，主要通过“粤港（澳）合作联

席会议”的制度框架来展开 [6]。粤港澳环保合作亦如此。一

直以来，粤港澳间环保合作事务推进大多通过“某一方申

请—中央政府批准—双方或三方执行中央决定”的模式，

鲜有粤港澳自发的共同决策。粤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合

作小组和粤澳环保合作专责小组难以真正成为粤港澳环保

合作协调决策的平台。

2.2 “一事一议”型的合作模式难以推进大湾区综合决策

尽管粤港澳在环保合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相关

合作仅限于“一事一议”，缺乏对区域性可持续发展愿景的

整体环境战略及政策研究，使关乎区域性环境发展的整体环

境政策缺失 [7]。现有粤港澳环保合作模式在解决区域性环保

问题时，可能存在前瞻性不足、对新型环境问题应对迟缓等

问题。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区域社会经济融合度迅

速提升，区域性、跨界环境问题增加这一情况，有必要尽快

建立具有区域综合决策能力的粤港澳环保合作机制。

2.3  现有体制已经成为大湾区生态环境整体统筹的障碍

首先，现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区成员间行政建制等级

的差异与差距，直接影响了大湾区内部地区间环保合作的

平等性与直接性。其次，“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

环境法律法规、环境标准等的异质性亟须进行衔接，以提

高大湾区生态环境信息共享和共同决策的顺畅度。以三地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为例，由于粤港澳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仅针对本地区的影响，从而导致部分“邻避”型产

业和设施集中分布在交界地区引致跨区域环境社会风险。

粤、港、澳三地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差异导致港珠澳大桥

香港段因环评报告不合格而暂停建设，虽然后来完善环评

报告并重新开工建设，却造成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 [8]。此

外，由于“一国两制”的背景，粤、港、澳间部分生态环

境跨境合作受国际公约约束，不同于国内省、区、市间的

跨界合作。最后，现有环保单部门合作制度安排难以满足

综合性环保管理实务合作需求。

2.4  现有环保合作对执行及目标实现的约束力较弱

目前，仅在粤港珠江三角洲空气素质管理中实现了联

合制定区域性策略并提出共同的、可考核的目标，同时，

对目标完成情况实施评估并滚动实施。其他粤港澳环保合

作领域均缺乏对执行和目标实现约束性约定。《粤港合作框

架协议》中环境合作事项的安排性条款中仅仅指出双方的

合作机制，没有涉及权利义务条款、成本条款等 [9]。粤澳生

态环境合作亦是如此。《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虽然包

括了区域生态环境内容，但未提出粤港澳区域整体生态环

境目标，对大湾区环保合作指导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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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湾区和区域生态环境共建经验

要完成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新课题，有必要汲

取国际上其他湾区或区域环保合作经验。东京湾、纽约湾、

旧金山湾国际三大湾区以及五大湖地区、欧洲多瑙河地区

等地区在地理形态、水文状态、产业结构、社会制度等方

面虽然与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过其为了谋求

更好的生态环境实效，不断调整区域环保合作模式，推进

区域生态环境共建的做法，值得借鉴。

3.1  东京湾

东京湾在发展中主要面临自然岸线消失、湾区水质改

善效果不明显等问题。过度围海造陆导致东京湾 95% 自然

岸线消失，进而影响港湾纳潮量和海水自净能力；由于缺

乏具有决策效力的、综合性的机构推进湾区流域水环境管

理而导致湾区水环境管理政策协调不足，影响水质改善效

果。为综合解决上述问题，东京湾成立湾区环保合作机制，

实施东京湾复兴行动计划，统筹组织和实施湾区环境保护

措施，实施封闭性海域总量控制，建立区域性环境监测并

联动管理，鼓励不同群体协力参与开展湾区环境保护，建

立湾区环境治理工作实施评估机制等多项区域性环保合作

做法，有效推进东京湾环境整体改善。

3.2  纽约湾

纽约湾区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纽约—新泽西港湾和

长岛海峡水质污染以及臭氧和颗粒物为主的大气环境污染

等区域性环境问题。纽约湾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利用区

域性统一规划、合作伙伴型区域协作的模式，共同解决区

域性环境问题。具体做法为：由独立的董事会和三个州的

市民、社区领导、商人和其他专家组成的非官方、非营利

组织——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自 1921 年起先后四次

开展纽约大都市地区规划，突破行政区界限，从整体上统

一规划湾区发展与保护。在区域性大气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纽约湾区内各区均为臭氧传输委员会（OTC）成员，湾区

内各州通过合作协议，相互合作、共同协商合作区域内流

动污染源的控制。在区域性水环境治理方面，通过多方合

作的伙伴关系吸纳联邦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

会力量共同修复和保护海湾及河口的生态环境。

3.3  旧金山湾

旧金山湾区内环境合作关系主要通过建立区域规划委

员会、特区（特别区）、伙伴关系等区域性管理机构实现 ,
地方政府服从区域环境资源管理机构环境资源管理决策，

湾区内各地区各方面的代表充分参与湾区决策并监督其执

行。依法成立的具有广泛执法权力的综合性湾区环保机

构——旧金山湾保护与发展委员会，通过许可管理湾区与

用地相关的利用海滨的行为，同时积极参与其他环保活动。

组建旧金山湾保护与发展委员会、旧金山海湾恢复管理局、

湾区水质控制委员会以及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区等半官方性

质的地方政府联合组织，解决跨区域的重大问题。旧金山

湾区要求区内 9 个县的流域管理方案服从于湾区水质控制委

员会制定的湾区流域管理规划。如果说有决策和监督权的

区域性环境保护合作机构是旧金山湾实现湾区一体化环境

管理的基石，那么同时吸纳联邦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

组织和社会资金的区域环境基金则为旧金山湾区区域环境

治理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3.4  五大湖区

五大湖区环境保护合作的主体包括美、加两国及湖区

内美国的 8 个州和加拿大的 2 个省，其合作的模式为基于政

府合作协议的跨国环境治理合作。五大湖区环境保护合作

始于 1972 年美、加两国签订的《大湖水质协议》，其后通过

该协议的修订不断推动。《大湖水质协议》及其修订稿实现

了美、加两国在统一的目标下，在自有法律框架下完成五

大湖区水污染治理。其后，美、加两国在五大湖区的环保

合作逐步扩大到水资源调控、地下水污染治理和空气污染

治理等领域。为落实区域环境合作条约，美、加两国协商

成立五大湖的最高管理机构——国际联合委员会（IJC）。国

际联合委员会主要履行审批权、开展调查研究和具体纠纷

仲裁等三项职责，政府可提请任何双边问题和纠纷给国际

联合委员会以获得最终裁决。五大湖区成立了专门的协调

监督机构，共同推动湖区的环境管理，为推进五大湖流域

的跨界水质保护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3.5  多瑙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瑙河流域内国家在双边跨界河

流合作、多边子流域及流域层面的合作中开展了包括减污、

防洪、航运、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多领域的合作。1998 年

《多瑙河保护公约》生效后，多瑙河流域成立了保护多瑙河

国际委员会（ICPDR），成员包括欧盟和多瑙河流域 13 个国

家，是多瑙河跨区域综合治理的地区合作平台，负责公约

的实施和流域层次合作的协调。2000 年，《多瑙河保护公约》

缔约方承诺执行欧盟《水框架指令》，明确了 ICPDR 作为多

瑙河流域水资源管理中跨境的协调平台，并组织制定多瑙

河流域管理规划，统筹安排流域管理。可见，多瑙河流域

环保合作包括流域、双边或多边（子流域）、国家间等三个

协调层次。其中，ICPDR 主要处理流域层次的问题，同时

协助处理双边或多边合作问题；双边合作主要依靠相邻沿

岸国建立的各种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来实现。

4  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共建机制的若干建议

从其他大湾区和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经验看，建

立综合决策机制、实现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协调、提供充足

的资金和基础保障是实现区域生态环境共建的重要环节。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任务需求，建议从以

下四个方面着手，全面优化升级现有环保合作机制，逐步

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生态文明共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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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积极推进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共建领导小组

“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其生态文明建设过程

中，已经面临并即将面临众多跨境的问题，以往经验已经

证明，单纯依靠现有粤港澳双方或三方协商机制难以进行

区域性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决策。例如，澳门废旧车辆跨境

转移处置的问题，经过广东省、澳门特区、国家多个部委

的协调，才最终形成一整套运行管理机制并顺利实施。因

此，有必要借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领导小组

设立及运行经验，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共建领导小

组，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整体统筹。

4.2  构建协调、统一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与国内其他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不同，“一国两制”是粤

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首先需要面临的特殊情况。只有

构建协调统一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才可以从前端尽量减

少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摩擦，打通粤港澳生态文明共

建高效通道。构建协调统一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首先，应加强三地生态文明政策制定、实施、监督

全过程协调，建立跨境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与咨询机制；其

次，应尊重历史、相互衔接，制定统一的大湾区环境技术、

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最后，应主动设定领先的湾区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统一设计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策略，建立整体

生态空间管控体系、陆海统筹的绿色生态水网，强化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统一安排环保基础设施。

4.3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共建科技支撑体系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共建过程将面临制度、技术等

方面的挑战，需要采用新思路、新技术、新模式。因此，

应尽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环保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大湾区

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科技支撑。在现有粤港澳环保合作框

架下，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技术委员会，并以

委员会为抓手推进形成整体性、高层次的粤港澳大湾区生

态文明科技支撑体系。该委员会主要对粤港澳大湾区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战略性、全局性及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对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长期规划、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

衔接、重要环保措施等向大湾区生态文明共建决策平台提

出建议，总结和推广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经

验和生态环境科学技术新成果。

4.4  鼓励发展绿色金融和共建基金，保障湾区环保投入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性、综合性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的推进，需要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随着未来跨境生态环

境合作的不断扩大、加深，粤、港、澳三地财政制度的差

异将可能成为影响部分跨境生态环境项目推进的主要障

碍。为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投入，首先，通

过改革和创新现有金融工具，探索财政政策类型和绿色

金融资金的筹集渠道；其次，参考粤澳合作发展基金经

验，探索由粤、港、澳三方共同推动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生

态文明共建基金，为区域性、跨境生态环境保护提供资金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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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OU Lixuan, LUO Zhaohui*, ZHU Luping, YU Xijun, FANG Qiaoli, ZHANG Xiaojun

(South China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uangzhou 510655, China)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kong_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nstruction is a national strategy which planned, deployed and promot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gping.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kong and 

Macao was reviewed, and came to a conclusion that it can’t meet the new demand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operation brought by Greater Bay Area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construction in the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bays, the Great Lakes and the 

Danube River Basin,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ecologicalcivilization co-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high-standard co-construction decision-making platform, coordinated and unified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system, and a joint fund for the environmental co-construct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co-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